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108 年度「新住民人力培育志工特殊訓練」 

實施計畫 

【大港國小場次】 

一、 依據： 

(一) 依志願服務法第 9條。 

(二) 108 年臺南市大港國小新住民學習中心實施計畫。 

二、計畫目的： 

（一）為提升志願服務工作品質，維護受服務者之權益，特辦理本市志

工「特殊教育」訓練。 

（二）加強民間團體資源機構與學校資源的整合，落實志工參與校園服

務之基礎認知並提升志工服務之素養，增進所屬單位之服務效能。 

三、計畫目標： 

(一）培育培育在地外籍配偶經營新住民學習中心事務。 

(二) 培育新住民人力，增加參與公共事務機會。 

(三) 培育新住民人力，協助經營新住民學習中心服務。 

（四）志工於完成兩項（教育類「基礎教育」及「特殊教育」）訓練後，

備齊「結業證書影本」及「照片」由原校（服務單位）依規定向

教育局申請核發「志願服務紀錄冊」。 

（五）累積達到志願服務法規定年資、時數標準，即可依規定向臺南市

政府社會局申請「榮譽卡」。 

四、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臺南市北區大港國小。 

五、實施對象： 

（一）本市各校(單位)教育類志工、本市新住民，未滿 18歲請勿報名。 

（二）「基礎教育」請至「臺北 e大」進行網路線上課程學習。 

      網址 https://elearning.taipei.gov.tw/ 

（三）本市教育類志工「特殊訓練」研習 50名，依各校報名順 

      序額滿為止。 

（四）錄取名單預訂於 108 年 07 月 02 日（星期二）前公布於教育局公

告或大港國小首頁。 



六、研習日期： 

（一）108 年 07 月 06 日（星期六）上午 8:00 至下午 5：10。 

（二）108 年 07 月 07 日（星期日）上午 8:00 至中午 12：30。 

七、研習地點：大港國小視聽教室 

八、報名方式： 

    （一）請以學校為單位統一報名，並將報名表及各學員 2 吋照片於 06

月 26 日(星期三)，以郵戳為憑前寄送大港國小，報名表詳如附

件一 (學校地址：臺南市北區大港街 146 號)。 

    （二）承辦人：輔導室吳孟修主任、傳真 2500319 電話 2591941 分機

840、網路電話 32030、電子信箱 mae2001tw@gmail.com。 

九、注意事項：  

（一）各場次學員須繳交 2 吋相片 1 張，請各校協助代為收齊並隨同

核章完成之報名表於 108 年 06 月 26 日前寄送至大港國小，以便

製作結業證書。 

（二）為響應環保，請自行攜帶環保筷、水杯；為符節能減碳，建請共

乘前往。 

（三）本研習有供應午餐，，請於報名表上確認後註記，俾利統計。 

（四）研習需全程參與（課表如附件二），如有特殊情況請事前請假（假

單於活動當日發送）。若缺席時數達 2小時以上，則不予核發研習

證明及結業證書。惠請事前務必審慎評估是否能全程參與，俾利承

辦單位後續相關事宜及避免資源浪費之虞。 

十、獎勵：依據臺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職員獎懲案件作業規定辦理。 

 

 

 



附件一：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108 年度新住民人力培育志工「特殊訓練」 

報名表 

（大港國小場次） 

學校名稱： 

志工隊隊名： 

期別：新住民人力培育志工特殊訓練（大港國小場次） 

序號 姓名 性別 
出生年

月日 
身分證字號 電話 便當 

1      □葷□素 

2      □葷□素 

3      □葷□素 

4      □葷□素 

5      □葷□素 

6      □葷□素 

7      □葷□素 

8      □葷□素 

9      □葷□素 

10      □葷□素 

 
附註： 

1. 本活動報名一律以學校承辦處室人員為窗口，不接受個人報名。 

2. 參加之學員請繳交 2 吋相片 1 張，並於照片背面請寫學校、序號與姓名

（併同核章完成之報名表寄送至大港國小）。 

3. 請叮嚀貴校參加志工，確實完成上下午簽到退，以利核發結訓證明。 

4. 表格如不敷使用，敬請自行增列。 
 
承辦人姓名__________聯繫方式：手機             學校電話             
 
承辦人核章：           主任核章：            校長核章： 
 



附件二：課程表 

新住民人力培育志工特殊訓練：108 年 07 月 06 日（星期六）至 07 月 07 日（星
期日） 

【7月 6日】 課程 主持（講）人 

07:50-08:00 報到：相見歡！ 大港國小團隊 

08:00-10:00 學校志工之作為 王全興 校長 

10:00-10:10 休息一下，喝個茶 大港國小團隊 

10:10-12:10 
志願服務運用單位 

新住民中心業務簡介 
王全興 校長 

12:10-13:00 【餐敘--】 大港國小團隊 

13:00-15:00 人際關係與溝通藝術 王全興 校長 

15:00-15:10 休息一下，喝個茶 大港國小團隊 

15:10-17:10 
志願服務工作內容 

說明及實習 
王全興 校長 

【7月 7日】 課程 主持（講）人 

07:50-08:00 報到 大港國小團隊 

08:00-10:00 社會資源與志願服務 王全興 校長 

10:00-10:10 休息一下，喝個茶 大港國小團隊 

10:10-12:10 教育新議題介紹 王全興 校長 

12:10-12:30 綜合座談 大港國小團隊 

12：30  賦歸 

共計 12 小時 


